[bookmark: _GoBack]教育部補助114學年度第2學期大學校院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技藝能競賽受理申請(敬請於11月12日中午前備齊申請文件送研發處)
說明:
1.申請時間：有意申請者如規劃於115年2月1日至115年7月31日間出國參加國際性競賽，請將資料備齊於114.11.12(三) 中午前送研發處彙整，請於申請時間內完成，教育部逾期不受理。 
2.補助範圍：
A.補助參加之國際競賽，其參賽組別最近三年參賽國家數，以平均在十國以上為原則。非屬國際性競賽、與高等教育無直接相關，或屬表演賽、邀請賽及觀摩賽等之國際性競賽，不在補助範圍。
B.設計類補助之國際競賽種類以本部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勵要點所定者為限，學校申請不限案數，同一作品不得超過二人，並以一次為限。
3.補助對象及條件：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大學校院在學期間，代表學校實際參與國際競賽之學生，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予補助：
A.具學術、技藝優良表現：學生個人或團體最近二年內在國內外學術、技藝能競賽有優異名次或事蹟表現。
B.經國內賽選拔：學生個人或團體參加全國性學術、技藝能競賽獲優異名次。 
4.補助項目及額度：以補助學生個人或團體出國參加國際競賽之經濟艙機票費用、實際參賽或領獎日之膳宿費為限，並依國家地區以下列金額為限： 
  A. 亞洲地區每人新臺幣一萬八千元。 
  B. 美洲、大洋洲及非洲地區每人新臺幣五萬元。 
  C. 歐洲地區每人新臺幣六萬元。 
5.本案各校申請作業每年以2次為原則，每生每年以一次為限，依教育部公告時間，提出下一學期申請補助案。 
6.申請資料：申請人應提出下列表件如下: 
  A.申請查核表(學生簽章要簽名) 1份
B.申請表_貳、分案表(學生簽章要簽名) 各一式5份
  C.佐證資料：符合補助對象及條件之證明及相關文件影本。
D.校內配合款同意書(一份)_系所單位主管核章
7.申請案經教育部視其可行性、重要性及是否符合政策需要等因素核定補助金額。  
8.結報：申請補助案執行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書(包括該案整體實施績效，每一競賽之照片5張以上、作品或照片推廣同意書及學生參賽心得等)，由各系所發文向教育部辦理結案。

